更新日期  97.06.03
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程序
申請展覽作業
壹、目的：為鼓勵具有潛力之美術家創作及展出，國內外公私立美術團體、機關、學校以及美術創作者，均得向本局申請展覽場地。 
貳、摘要：民眾依申請展覽作業要點規定，主動於每年7月底前送件，本局將召開審查會議，經審核通過者排入隔年1至12月檔期。
參、相關法令及規定：
一、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申請展覽作業要點。
二、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覽場地管理規則。
肆、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表單、附件及份數：
　　一、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覽申請表【(民)表一】。
    二、照片黏貼表【(民)表二】。

    三、聯展資料表【(民)表三】。
    四、展覽作品清單【(民)表四】。
伍、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、附件：
    一、桃園縣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科告知單【表一】。
二、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桃園館展覽檔期相關事宜【附件一】。

    三、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中壢藝術館展出者配合事項【附件二】。

陸、名詞解釋：無。
柒、其他：桃園縣政府文化局中壢館展場硬體管理注意事項。
捌、作業內容：

 一、流程圖：如後附。

 二、流程說明：如後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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